
加州65十问十答丨美国加州65有害物质管控清单，CP65法案

产品名称 加州65十问十答丨美国加州65有害物质管控清单
，CP65法案

公司名称 深圳市环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南昌社区航城大道华丰国
际机器人产业园B栋一层

联系电话 15019214175 15019214175

产品详情

CP65警告标签

Q9:如果企业没办法使用彩色的警告符号，警告符号是否可以为黑白色？

产品检测发布：可以，如果印刷在标签上的其他信息企业没有使用黄色，企业可以把警告符号印刷为黑
白色。

Q10:假如企业确认含有五种有害物质清单中的物质且达到了触发警告的水平，五种物质都需在警告中体
现物质名称吗？

产品检测发布：产品中含有五种触发警告的化学物质，且五种物质都是属于致癌物质，则企业仅需要在
警告中列出五种物质中任意一种的物质名称。

如果存在致癌物质和致生殖毒性物质的暴露，企业需要列出一种致癌物质和一种致生殖毒性物质名称，
但是企业也可以选择在警告中提供更多的物质名称。

如果存在一种物质同时具有致癌性和致生殖毒性，则警告只需要显示这一个物质的名称，但是需要同时
体现致癌性和致生殖毒性，企业也可以选择在警告中体现更多的化学物质名称。

第三方产品检测作为产品检测与认证服务的公正机构，具备针对各类产品应对加州65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帮助企业推进产品合规性进程，降低产品投放市场后的诉讼风险。

CP65

美国加州65清单更新至近千种物质，怎么才能符合加州65的管控要求？十问十答为您解开迷惑！

Q1:加州65是什么？



产品检测发布答：英文名称：Proposition 65 简称CA65。中文名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关于增加对可接触
的有毒化学物质关注的提案。中文解释：1986 年安全饮用水和毒性物质禁用的准则，即《1986
年加州安全饮用水和有毒物质执行法》。被编纂列入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和安全法典的第 25249.5~25249.13
章。生效日期：1986年11月。

Q2:加州65的管控要求是什么？

产品检测发布：(1)禁止饮用水源污染：任何人在经营过程中不得有意排放或释放加州所知的致癌性或有
生殖毒性的物质进入水源或投放到可能污染水源的土地上或土地中。

(2)警示要求：任何企业（不超过9人的企业是豁免的）必须在“已知并有意”将民众暴露在清单物质中
之前，向民众发出警告。OEHHA 已对 LIST 中的部分物质发布了 safe harbor
levels（即触发警示要求的暴露水平）。

物质暴露大于该水平时，企业应提供加州65警示。某一种化学物质被列入清单后，制造商和经销商须在
一年内完成警告的执行，在20个月内终止化学物质排放至饮用水源头。此日期过后，政府或个人执法者
，包括代表公众利益的个人或组织，可对违反法规者提起诉讼。

警示要求必须“清晰并合理”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当一个化学物质被列入清单，企业必须在 12
个月内完成警告这一要求。

Q3:加州65管控的物质是什么？加州65有害物质清单中的物质有含量管控限值吗？

产品检测发布：加州65管控清单出版于 1987
年，每年至少更新一次，至今此清单中已经包括970多种物质。

加州 65 法案中针对某类产品中的清单物质并未设定限值，由于物质浓度并非决定是否会产生暴露风险的
唯一因素，因此限值不足以决定是否需要提供警示。

Q4:加州65适用于所有的产品吗 ？

产品检测发布：是的，适用于所有在加州市场销售的消费品，不论是成人或儿童用品。

Q5:在加州市场上销售的电子电气产品是否需要管控加州65有害物质清单中所有的物质？产品应该怎样才
能满足加州65的要求？

产品检测发布：是的，但是由于目前清单中已经有近千种物质，全都进行测试并不现实，进行供应链调
查是管控的一种有效手段。如无法进行供应链调查，产品检测发布建议企业结合自己的产品查找相应的
案例，调查自己产品的有害物质含有情况，确定是否符合诉讼中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如果超过案例中
的限值，建议企业加贴警示标识。如无相关案例，则建议管控诉讼风险较高的物质。

Q6:电子电气产品哪些物质的诉讼风险较高？

产品检测发布：铅、镉、邻苯是以往案例中被诉讼多的三类物质，另外建议企业同时关注双酚A，电子
电气产品双酚A目前虽然案例少但是关注度高，诉讼案例目前较少主要是由于双酚A是15年才被列入到有
害物质清单中的物质。

Q7:产品可接触部件铜合金中的铅含量达到10000ppm怎么办，是否有对铜合金材料中铅的豁免？

产品检测发布：加州65没有此类豁免，目前已经有关于铜合金产品的案例，根据以往发生的案例来看，
此产品含铅量高，产品检测建议企业加贴警告标识。



Q8:警告由谁来提供？对于消费品暴露有哪些警告方式？警告内容是什么？

产品检测发布：根据法规规定，在产品上提供警告的主要责任方为产品制造商、生产商、包装商、进口
商、供应商或者分销商。

警告方式：

�在每个产品展示、摆放地点的指示label、货架tag或者货架sign上标识产品的详细警告。

�通过电子设备显示的详细警告，应当在购买者购买前自动显示而不用购买者查找警告。

�Label上的警告内容应包括：警告符号，警告词，“WARNING”和合适的警告信息。

�Label上的简短警告应符合法规包括：警告符号，警告词，“WARNING”和合适的简短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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